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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戶  □一般戶 

簽約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桃園市         社會住宅租賃契約書 

立契約書人  出租人：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以下簡稱甲方) 

承租人：                         (以下簡稱乙方) 

 

茲為乙方向甲方承租桃園市          社會住宅(以下簡稱本社宅)

乙戶，爰經雙方同意特訂立本契約條款如下(以下簡稱本契約)： 

本契約(含住戶管理規約)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經甲方提供

予乙方攜回審閱三日並詳細審核完畢，乙方充分瞭解本社宅所有契約

條款、住戶管理規約及雙方權利義務內容範圍，並確認符合誠信原則

無誤。 

第一條 房屋標示及租賃範圍 

一、房屋標示： 

門牌：桃園市         區         號    樓。 

二、租賃範圍： 

(一)房屋：全部。 

(二)租賃標準配備： 

乙方於點交時勾選之「房屋附屬設備清單」所載之項目

為準，未完成點交作業視同放棄承租，且乙方應自行保

管收納本項標準配備，不得要求變更項目、增減數量或

由甲方保管本項標準配備。 

三、本契約簽定後，乙方不得於租賃期間或續約時要求換租他戶， 

但因生育、結婚，經法院裁判確定，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

致最低居住水準不符規定者，於續約時提出書面申請並由甲

方同意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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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契約簽定後，乙方不得於租賃期間或續約時要求變更承租

人，但符合桃園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 14條規定者，不在此

限。 

五、本契約簽定後，乙方不得於租賃期間要求變更租金及選配家

具項目（包含相同價格但不同項目之選配家具），亦不得要求

增減選配家具項目。 

第二條 租賃期間 

   ㄧ、自中華民國 110年___月___日起至____年___月___日止。 

二、租期屆滿時，租賃關係即行消滅，甲方將於租賃期間屆滿前

三個月內通知乙方。乙方如欲續租時，須另訂新約，應於租賃

期間屆滿前三個月，向甲方以書面申請續租，租金費用等條

件悉依甲方規定，逾期未申請或申請未獲准者，其租賃關係

於租賃期限屆滿時消滅。 

第三條 租金與相關費用約定及支付 

一、房屋每月租金(含管理費)新台幣           元及按【附表

一】計算之家具選配租金新台幣____________元，共計新臺幣

_____________元整。 

二、前項費用以每月為一期，乙方應於每月 15日前，至超商或銀

行繳納，甲方無通知或催繳之義務，乙方不得藉任何理由拖

延或拒絕。 

三、乙方應依前項約定之繳款方式如期繳交租金，不得以任何理

由拖延或拒絕。逾期未繳上開費用者，應依下列基準加收違

約金：(一)逾期繳納未滿一個月者，照欠額加收千分之五。但

逾期五日以內繳納者，免予加收違約金。(二)逾期繳納一個

月以上，未滿二個月者，照欠額加收千分之十。(三)逾期繳納

二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者，照欠額加收千分之十五。(四)依

此類推，每逾一個月，加收千分之五，最高以欠額之百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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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為限。 

四、自點交完成日起至前揭租賃期間之起始日零時止，乙方於該

期間內免給付租金予甲方，但須自行負擔該期間內所產生之

水、電、瓦斯等費用。 

五、甲方於租賃有效期間內不得任意要求調漲租金。 

第四條 保證金約定及返還 

ㄧ、一般戶之保證金由租賃雙方約定為二個月租金(政策戶為一

個月租金)，金額為新臺幣        元整。乙方應於簽訂本

契約時完成繳費。 

二、乙方於租賃期間不得主張以保證金抵付租金。 

三、保證金於乙方將房屋回復原狀遷出(含戶籍遷出，下同)及完

成退租點交手續後，且無依約或依法應負之債務時，甲方應

無息返還予乙方。但乙方如有欠繳包含但不限於租金、水、

電、瓦斯費用、管理費、甲方為清除廢棄物（或遺留物）所生

之費用、乙方不當使用設備致毀損，或其他乙方違反本契約

或住戶管理規約所衍生之損害或違約金、訴訟及執行費用、

公證費、律師費等，甲方有權自保證金扣除，其不足金額，乙

方仍應補足，絕無異議。 

第五條 租賃期間相關費用之支付 

一、租賃期間房屋連同附屬基地應納之房屋稅、地價稅、火險由

甲方負擔；水、電、瓦斯等費用，自點交完成日起由乙方負擔。 

二、前項水、電費計算為乙方租賃本社宅及公共設施水電。水、電

費率悉依台灣自來水公司及台灣電力公司收費標準計收。公

共設施水、電費依本社宅總戶數分攤費用，範圍包含全棟建

築、地下室及戶外公用設施。 

三、房屋租賃公證費用由甲、乙雙方各負擔二分之一，但乙方於

簽約後至租期開始前解除租約或承租期間未滿一年終止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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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費用由乙方全額負擔，甲方並得自保證金逕予扣除，如有

不足，仍得向乙方請求賠償。 

 四、因乙方退租選配家具導致本契約第三條第一項家具選配租金 

   及租金總額變動者，乙方應負擔重新簽訂契約所生之費用（包 

   含公證費用）。 

第六條 本社宅及停車位之使用限制 

ㄧ、本社宅係供住宅使用，乙方不得變更用途或作為它用。 

二、乙方同意遵守住戶管理規約，不得作違法使用、存放有爆炸

性、易燃性、有毒或其他危險、違禁物品，影響公共安全，亦

不得有違反公序良俗之行為。 

三、乙方不得將本社宅房屋、汽車位、機車位之全部或一部分轉

租、出借或以其他方式供他人使用，或將租賃權轉讓於他人。 

四、本社宅共用部份、約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施(備)，由本社

宅全體承租人共同使用，乙方不得有違反住宅法第 54條規定

之行為。 

五、本社宅全部範圍禁止吸菸。 

六、乙方應遵守「桃園市社會住宅住戶管理規約」之規定。 

第七條 修繕及改裝 

ㄧ、本社宅或附屬設備(不含消耗品)因自然損壞(非人為因素所致)

或非可歸責於乙方者而有修繕之必要時，應由甲方負責修繕。

若乙方選配之家具係因非自然因素損壞者，應負擔如【附表

二】計算之費用。 

二、甲方為修繕租賃住宅所為之必要行為，應於三日前通知乙方， 

乙方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三、前項甲方於修繕期間，致租賃標的全部或一部不能居住使用 

者，乙方得請求甲方扣除該期間全部或一部之租金。 

四、室內消耗品須由乙方自行更換或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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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房屋有改裝設施之需要，乙方應經甲方同意，並依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但不得損害原有建築之結構安全。 

六、乙方經甲方同意裝修者，其裝修增設部分若有損壞，由乙方

負責修繕。 

七、前項情形乙方返還房屋時，應負責回復原狀。 

第八條 承租人之責任 

一、乙方對租賃物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乙方或其家庭成

員、共同居住者，或經其提供使用房屋之第三人，因故意或過

失導致失火或其他原因，使本社宅房屋結構或設施設備毀損、

滅失，除行為人應負責外，乙方就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亦應負

連帶責任。 

二、前項設備之毀損、不堪使用或無法正常運作，經甲方或甲方

委託之管理人員限期改善或復原而未見改善或復原者，得由

甲方代為請廠商或專業人員進行修繕，其所需費用由乙方負

擔，並得由保證金內抵扣，保證金如有不足者，應由乙方補足，

乙方不得異議。 

三、乙方或其家庭成員、共同居住者，或經其提供使用房屋之第

三人使用房地致甲方或第三人遭受損害時，乙方應對於該第

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甲方概不負責。若因此致甲方遭受損害

或第三人向甲方請求損害賠償(包括但不限於國家賠償責任)，

乙方應賠償甲方之損害。 

四、乙方不得於本社宅租賃期間(3 年)要求更換、增減或退租選

配家具，且須自行收納及善盡保管責任；如因未付選配家具租

金或保管不善等造成損害，就甲方因此（包含但不限於運送、

回收等）所支出之成本或損害，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五、甲方為辦理財產盤點、各項設施之維護檢修、關懷訪視，乙

方應配合辦理，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除緊急維修外，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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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須進入乙方室內修繕時，應於三日前通知乙方，乙方應配合

甲方所定之期限及施工方法。 

六、除載明於社會住宅承租申請書內之乙方及家庭成員外，其他

第三人未經甲方同意，不得入住、將戶籍遷入承租地址或辦理

其他登記。 

第九條 房屋部分滅失 

ㄧ、租賃關係存續中，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房屋之一部

滅失者，乙方得按滅失之部分，請求減少租金。 

二、前項情形減少租金無法議定者，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乙方不

得向甲方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條 乙方提前終止租約 

一、乙方於租賃期限屆滿前，得終止本契約。乙方應於一個月前

檢具退租申請書通知甲方，辦理本契約提前終止相關事宜，以

郵件寄送者以郵戳日為憑。  

二、乙方未依前項規定為先期通知而逕行終止租約者，應賠償甲

方一個月租金即新臺幣________元整之違約金。  

三、乙方除因本契約第十條第六項規定提前終止租約外，乙方若

於租期未滿三年即終止，其所選配之家具視為全部退租，應賠

償如【附表三】計算之違約金。 

四、就前第二項及第三項乙方應賠償之違約金，甲方得逕自本契

約第四條之保證金扣除，乙方絕無異議。但乙方如因本契約其

他扣款事由致保證金不足扣除者，乙方仍應給付予甲方，絕無

異議。  

五、租期屆滿前，乙方依第一項規定終止租約者，甲方已預收之

租金扣除上述乙方應負擔之費用後，餘額再返還予乙方。 

六、租賃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致難以繼續居住者，乙方須於終

止前十日，檢附相關事證，以書面通知甲方提前終止租約，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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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不得要求任何賠償，但依本項第三款規定終止者，得不先期

通知：  

  (一)租賃住宅未合於居住使用，並有修繕之必要，經乙方依   

    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催告，仍不於期限內修繕。  

  (二)租賃住宅因不可歸責乙方之事由致一部滅失，且其存餘  

    部分不能達租賃之目的。  

  (三)租賃住宅有危及乙方或其同居人之安全或健康之瑕疵。 

(四)乙方因疾病、意外產生有長期療養之需要，經醫療機構  

    出具六個月以上診斷證明者。 

第十一條 房屋之返還 

ㄧ、租期屆滿或租賃契約終止時，乙方應即時將房屋依原點交狀

況返還甲方、清空私人家具及物品、遷出戶籍、將租金、水、

電、瓦斯費等或其他依約應繳納之費用全數繳清並檢附相關

證明予甲方，不得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乙方逾期未返

還房屋經甲方定期催告後仍未返還者，甲方得逕行停水停電，

乙方不得異議。 

二、前項房屋之返還，甲方應依原交付乙方之屋況及設備，經甲

方(或甲方委託之管理人員)及乙方共同完成屋況及設備之點

交手續。如乙方未會同點交，經甲方定期催告仍不會同者，視

為完成點交。點交當日房屋及設備如有未復原情形，由甲方

派工修繕，修繕所需費用甲方得逕自第四條之保證金扣除，

乙方不得異議，如有不足，仍得向乙方請求賠償。 

三、乙方未依第一項約定返還房屋時，甲方除得向乙方請求未返

還房屋期間之相當月租金額外，並得請求前開相當月租金額

一倍(未足一個月者，以日租金折算)之違約金至返還為止，

亦得依本契約第十六條之規定逕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 

四、前項金額及乙方未繳清之相關費用，甲方得逕自第四條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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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金中扣抵，如有不足，仍得向乙方請求賠償。 

第十二條 甲方終止租約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終止租約，且乙方自本契約終

止之日起兩年內，不得再申請承租桃園市社會住宅：  

一、積欠租金、管理費或其他應負擔之費用逾期達二個月，經甲

方或甲方委託之管理人員於相當期限內催告，乙方仍不為支

付。  

二、違反本契約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擅自變更用途，經甲方阻止

仍繼續為之；違反本契約第六條第三、四項規定而為使用。 

三、違反本契約第六條第二項規定，違法使用、存放有爆炸性或

易燃性物品，經甲方阻止仍繼續為之。 

四、違反本契約第七條第五項規定進行室內裝修，損害原有建築 

結構之安全。  

五、乙方毀損租賃住宅或附屬設備，經甲方定相當期限催告修繕

仍不為修繕或相當之賠償。 

六、甲方或甲方委託之管理人員發現乙方未實際居住於房屋，乙

方經甲方(或其委託之管理人員)通知立即遷入房屋之日起 10

日內仍未遷入 

七、乙方或其家庭成員、共同居住者，或經其提供使用房屋之第

三人有妨害公共安全或不法行為(例如酗酒、鬥毆、鬧事、聚

賭、吸毒、妨害風化、竊盜、收受或收買贓物或其他不法情事)，

或有惡意行為者(破壞建築結構、消防設施(備)、占用公共設

施、阻礙防火逃生通道、違反本契約規定經甲方或甲方委託之

管理人員勸阻不聽、對甲方人員惡言恐嚇或施報復手段等)，

經查明屬實者。 

八、乙方及其家庭成員重複享有住宅資源(如社會住宅、包租代管、

住宅相關之補貼)，經甲方或政府機關查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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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乙方簽訂本契約後，經甲方或甲方委託之管理人員發現乙方

或其配偶(含分戶)或其他家庭成員，於基隆市、臺北市、新北

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有登記任何房屋所有權者，致

原申請條件不符者，惟乙方於簽約後因繼承而取得該房屋所

有權者，則不在此限。 

十、乙方以詐欺、脅迫、提供不實資料或其他不正當方式，使主

管機關就承租資格有誤認之情事。  

十一、甲方(或甲方委託之管理人員)為辦理維護修繕或勘查建物

或訪視之需，必須進入或使用乙方室內，經通知後乙方未配合

達三次者。  

十二、乙方有盜竊房屋、公共區域之財物或設備等行為。 

十三、甲方提供本社宅之公共設施設備，因乙方使用不當致有毀

損、滅失或有影響其他住戶使用之虞，經甲方或甲方委託之管

理人員限期改善或復原而未見改善或復原者。 

十四、於社區公共空間或公共設施（如樓梯間、川堂、地下室等）

擺放私人物品或廢棄物，經甲方或甲方委託之管理人員限期

通知改善未改善者。  

十五、乙方及其家庭成員、共同居住者違反住戶管理規約評點累

積扣分達甲方所定標準。 

十六、其他違反本契約之情事，經甲方定期催告仍未改善者。 

甲方依前項規定提前終止租約者，應於終止租約前三十日， 

檢附相關事證，以書面通知乙方。但依前項第三、四款規定終止 

者，得不先期通知。 

第十三條 遺留物之處理 

租期屆滿或租賃契約終止後，乙方之遺留物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乙方返還房屋時，房屋內之遺留物將任由甲方處理，乙方不

得向甲方主張任何權利或請求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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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方未返還房屋時，經甲方定相當期限催告搬離仍不搬離時，

視為廢棄物任由甲方處理，乙方不得向甲方主張任何權利或

請求賠償。 

三、前二項遺留物處理所需費用，由保證金中先行抵充，如有不

足，甲方得向乙方請求給付不足之費用，乙方不得異議。 

第十四條 繼承 

一、雙方合意本契約於乙方死亡時當然終止。 

二、與乙方具「同一戶籍內之配偶或直系親屬」或「乙方父母均已

死亡，且其戶籍內有未滿二十歲或已滿二十歲仍在學、身心

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之單身兄弟姊妹需要照顧者之該戶籍內之

兄弟姊妹」身分關係之一，且符合原公告承租資格者，得申請

承受原租約至租賃期限屆滿為止。 

三、符合前項所訂之資格者，得自乙方死亡之日起 3個月內檢具

繼承協議書，於繼承協議書推舉一人為繼承人向甲方簽署承

受原租約。 

四、符合本條第二項所訂之資格者，以乙方死亡日起至原契約未

滿之租賃期間為其租期；未依規定完成申請承受原租約者，

應負擔未承受原租約期間之租金、水、電、瓦斯費、管理費等

或其他依約應繳納之費用。 

第十五條 通知送達及寄送 

一、甲方對乙方所為之書面通知、催告或其他意思表示，於租期

開始前依社會住宅承租申請書記載之通訊地址及戶籍地址，

租期開始後依承租地址及戶籍地址，租期結束後依乙方通訊

地址及戶籍地址所為之送達處所，並以郵寄或甲方自行投遞

之方式為之。甲方依約定地址所為之送達，即發生送達之效

力。 

二、非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變更送達處所。乙方如未經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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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同意而擅自變更送達處所，仍以雙方約定之地址為送達處

所。甲方依約定地址所為之送達，乙方拒收或無人收受而致

退回時，乙方同意以郵局或甲方第一次投遞日為送達生效日。 

第十六條 契約分存及公證 

ㄧ、本契約簽訂時雙方同意由甲方及乙方會同辦理公證。 

   二、本契約一式三份，公證人、甲方及乙方各執一份。 

三、甲、乙雙方同意公證書載明下列事項應逕受強制執行： 

 (一)乙方如於租賃期滿後不遷出返還房屋，或乙方不依約給付租

金(含管理費)或違約金。 

 (二)甲方如於租賃期滿或本契約終止時，已收之保證金經扣抵積

欠之租金(含管理費)、違約金及其他費用後，未將剩餘部分

返還者。 

   四、本契約經公證後生效。 

第十七條 爭議處理 

因本契約發生之爭議，雙方得依下列方式處理： 

ㄧ、由桃園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調處。 

二、由桃園市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調解。 

三、就本契約法律關係所生之訴訟，雙方合意以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八條 其他 

  本契約中所附之附表與附件內容，均視為整體契約之一部。 

第十九條未盡事宜 

「桃園市社會住宅住戶管理規約」及其相關規定視為本契約

之一部，如有修正依公告方式行之。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

法令、習慣及誠實信用原則公平解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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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人  

甲方：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代表人：莊敬權 處長  

統一編號：41455193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力行路300號 

電話：03-3324700 

 

乙方：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電話：  

 

乙方見證人：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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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選配家具承租數量表 

單位：新臺幣(元) 

註：家具實際之樣式、材質、尺寸與選配項目內容可能略有誤差；家具顏

色以廠商所實際供應為主。 

  

項次 品名 規劃尺寸 月租金 承租數量 

1 1人沙發  80×80×85  145  

2 2人沙發 135×80×85 218  

3 1人茶几 50*50*55 73  

4 2人茶几 105*60*40 116  

5 3人茶几 120*60*40 145  

6 4人餐桌 150*80*75 194  

7 餐(書)椅 52*46*75  60  

8 書桌 90*55*75 145  

9 電視櫃  180*40*40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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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非自然損壞維修費用表 

                  單位：新臺幣(元) 

備註： 

1.非自然損壞之維修費用計算，包含運送成本、材料成本及維修成本。 

2.除以上所列損壞嚴重維修費用外，屬輕微損壞之部分（無須運回現場維修），視損壞程度以

現場報價為準。  

項次 項目 費用 項次 項目 費用 

1 床組 雙人床架 3,000 19 雙人餐桌 餐桌桌板 2,106 

2 床組 雙人床頭板 1,950 20 雙人餐桌 餐桌桌腳 2,821 

3 床組 單人床架 2,400 21 四人餐桌 餐桌桌板 3,780 

4 床組 單人床頭板 1,800 22 四人餐桌 餐桌桌腳 3,435 

5 床頭櫃 床頭櫃抽屜 750 23 餐(書)椅 餐(書)椅靠背 825 

6 床頭櫃 床頭櫃本體 1,500 24 餐(書)椅 餐(書)椅椅墊 450 

7 三人沙發 沙發靠背 3,600 25 餐(書)椅 餐(書)椅椅腳 825 

8 三人沙發 沙發底座 2,250 26 書桌 書桌桌板 2,400 

9 三人沙發 沙發扶坐墊 1,800 27 書桌 書桌桌腳 2,820 

10 三人沙發 沙發扶手 1,650 28 三人茶几 茶几桌板 2,870 

11 二人沙發 沙發靠背 2,700 29 三人茶几 茶几桌腳 2,870 

12 二人沙發 沙發底座 1,800 30 二人茶几 茶几桌板 2,460 

13 二人沙發 沙發扶坐墊 1,800 31 二人茶几 茶几桌腳 2,460 

14 二人沙發 沙發扶手 1,650 32 一人茶几 茶几桌板 1,500 

15 單人沙發 沙發靠背 1,560 33 一人茶几 茶几桌腳 1,500 

16 單人沙發 沙發底座 1,170 34 電視櫃 電視櫃桌板 5,250 

17 單人沙發 沙發扶坐墊 1,560 35 電視櫃 電視櫃桌腳 3,600 

18 單人沙發 沙發扶手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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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選配家具違約金計算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1 2 3 4 5 6 7 8 9 

項目 1 人沙發 2 人沙發 1 人茶几 2 人茶几 3 人茶几 4 人餐桌 餐(書)椅 書桌 電視櫃 

第 0個月 1,467 2,200 733 1,173 1,467 1,956 611 1,467 2,933 

第 1個月 1,385 2,076 691 1,107 1,385 1,846 577 1,385 2,769 

第 2個月 1,344 2,014 670 1,074 1,344 1,791 560 1,344 2,687 

第 3個月 1,303 1,952 649 1,041 1,303 1,736 543 1,303 2,605 

第 4個月 1,262 1,890 628 1,008 1,262 1,681 526 1,262 2,523 

第 5個月 1,221 1,828 607 975 1,221 1,626 509 1,221 2,441 

第 6個月 1,180 1,766 586 942 1,180 1,571 492 1,180 2,359 

第 7個月 1,139 1,704 565 909 1,139 1,516 475 1,139 2,277 

第 8個月 1,098 1,642 544 876 1,098 1,461 458 1,098 2,195 

第 9個月 1,057 1,580 523 843 1,057 1,406 441 1,057 2,113 

第 10 個月 1,016 1,518 502 810 1,016 1,351 424 1,016 2,031 

第 11 個月 975 1,456 481 777 975 1,296 407 975 1,949 

第 12 個月 934 1,394 460 744 934 1,241 390 934 1,867 

第 13 個月 893 1,332 439 711 893 1,186 373 893 1,785 

第 14 個月 852 1,270 418 678 852 1,131 356 852 1,703 

第 15 個月 811 1,208 397 645 811 1,076 339 811 1,621 

第 16 個月 770 1,146 376 612 770 1,021 322 770 1,539 

第 17 個月 729 1,084 355 579 729 966 305 729 1,457 

第 18 個月 688 1,022 334 546 688 911 288 688 1,375 

第 19 個月 647 960 313 513 647 856 271 647 1,293 

第 20 個月 606 898 292 480 606 801 254 606 1,211 

第 21 個月 565 836 271 447 565 746 237 565 1,129 

第 22 個月 524 774 250 414 524 691 220 524 1,047 

第 23 個月 483 712 229 381 483 636 203 483 965 

第 24 個月 442 650 208 348 442 581 186 442 883 

第 25 個月 401 588 187 315 401 526 169 401 801 

第 26 個月 360 526 166 282 360 471 152 360 719 

第 27 個月 319 464 145 249 319 416 135 319 637 

第 28 個月 278 402 124 216 278 361 118 278 555 

第 29 個月 237 340 103 183 237 306 101 237 473 

第 30 個月 196 278 82 150 196 251 84 196 391 

第 31 個月 155 216 61 117 155 196 67 155 309 

第 32 個月 114 154 40 84 114 141 50 114 227 

第 33 個月 73 92 19 51 73 86 33 73 145 

第 34 個月 32  30  12  18  32  31  16  32  63  

第 35 個月 16  15  6  9  16  15  8  16  31  

第 36 個月 0  0  0  0  0  0  0  0  0  


